
專 利 條 例 (第 514 章 )  
 

指 明 表 格 公 告  
 
現 依 據《 專 利 條 例 》(第 514 章 )第 150 條 ， 公 布 由 2005 年 11 月 28 日 起 ， 下

列 指 明 及 本 公 告 夾 附 的 表 格 ， 須 分 別 在 進 行 與 下 述 有 關 的 法 律 程 序 時 使 用 ：  
 
法 律 程 序 的 描 述  
 

 表 格 編 號  
 

費 用 編 號  

    
P9 
(紙 張 表 格 )  

11, 12 

  

根 據 《 專 利 條 例 》 第 33 條 及 《 專 利 (一 般 )規

則 》 第 28 條 維 持 標 準 專 利 的 申 請  
 P9/P10 

(互 動 表 格 )  
11, 12 

    
P10 
(紙 張 表 格 )  

13, 14 

  

根 據 《 專 利 條 例 》 第 39 條 及 《 專 利 (一 般 )規

則 》 第 32 條 請 求 給 予 標 準 專 利 續 期  
 

P9/P10 
(互 動 表 格 )  

13, 14 

    
P10 
(紙 張 表 格 )  

15, 16 

  

根據《專利條例》第 126 條及《專利 (一般 )
規則》第 79 條請求給予短期專利續期  

P9/P10 
(互 動 表 格 )  

15, 16 

 
下 列 現 時 有 效 的 指 明 表 格 ， 須 維 持 分 別 在 進 行 與 下 述 有 關 的 法 律 程 序 時 使 用 ﹕  
 
法 律 程 序 的 描 述  
 

 表 格 編 號  
 

費 用 編 號  

    
根 據 《 專 利 條 例 》 第 13(1)(a)、 13(1)(b)、

14(5)條 及 《 專 利 (一 般 )規 則 》 第 3(1)、 7(1)
條 在 批 予 前 轉 介 專 利 註 冊 處 處 長 裁 定  

 P1 
(紙 張 表 格 )  

1 

    
根 據 《 專 利 條 例 》 第 13(5)條 及 《 專 利 (一 般 )
規 則 》 第 6 條 向 專 利 註 冊 處 處 長 申 請 授 權  

 P1A 
(紙 張 表 格 )  

3 

    
根 據 《 專 利 條 例 》 第 13(6)、 14(5)、 44(4)、

45、 48、 49、 146(2)條 、《 專 利 (過 渡 性 安 排 )
規 則 》 第 13(4)條 及 《 專 利 ( 一 般 ) 規 則 》 第

3(7)、7(3)及 (4)、37(5)、38(4)及 (5)、40(2)
及 (3)、40(4)、41(3)、48(4)及 (5)、48(6A)、

108(3)及 (4)條 提 交 反 對 通 知 書 或 反 陳 述  

 P2 
(紙 張 表 格 )  

2 

    
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01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02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01AC.pdf


法 律 程 序 的 描 述  
 

 表 格 編 號  
 

費 用 編 號  

    
根 據 《 專 利 (過 渡 性 安 排 )規 則 》 第 13(8)條 及

《 專 利 (一 般 )規 則 》第 109 條 申 請 增 加 專 利 註

冊 紀 錄 冊 上 當 作 標 準 專 利 的 資 料  
 

 P3 
(紙 張 表 格 )  

- 

    
根 據 《 專 利 (過 渡 性 安 排 )規 則 》 第 13(4)條 及

《 專 利 (一 般 )規 則 》第 108 條 申 請 刪 除 專 利 註

冊 紀 錄 冊 上 當 作 標 準 專 利 的 資 料  

 P3 
(紙 張 表 格 )  

- 

    
P4 
(紙 張 表 格 )  

4 

  

根 據《 專 利 條 例 》第 15、16、22 條 及《 專 利 (一

般 )規 則 》 第 8、 18 條 請 求 記 錄 指 定 專 利 申 請

 
P4 
(電 子 表 格 )  

4 

    
P5 
(紙 張 表 格 )  

5 

  

根 據 《 專 利 條 例 》 第 23 條 及 《 專 利 (一 般 )規

則 》 第 19 條 請 求 註 冊 指 定 專 利 與 批 予 標 準 專

利  
 P5 

(電 子 表 格 )  
5 

    
P5 
(紙 張 表 格 )  

5 

  

根 據《 專 利 (過 渡 性 安 排 )規 則 》第 7 條 請 求 註

冊 指 定 專 利 與 批 予 標 準 專 利  

P5 
(電 子 表 格 )  

5 

    
P6 
(紙 張 表 格 )  

6 

  

根 據《 專 利 條 例 》第 113、116、125 條 及《 專

利 (一 般 )規 則 》 第 58、 74 條 請 求 批 予 短 期 專

利  
 P6 

(電 子 表 格 )  
6 

    
P6A 
(紙 張 表 格 )  

- 

  

根 據《 專 利 條 例 》第 113(2)條 及《 專 利 (一 般 )
規 則 》 第 65 條 提 交 有 關 短 期 專 利 的 發 明 權 的

陳 述  
 P6A 

(電 子 表 格 )  
- 

    
P7 
(紙 張 表 格 )  

22 

  

根 據 《 專 利 條 例 》 第 51(2)(b)(ii)、 146(1)
條 及 《 專 利 (一 般 )規 則 》 第 47、 48 條 請 求 更

正 錯 誤  
P7 
(電 子 表 格 )  

22 

    
根 據《 專 利 條 例 》第 106(3)條 及《 專 利 (一 般 ) P7 

(紙 張 表 格 )  
27 
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03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03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04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05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05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06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06A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07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07C.pdf


法 律 程 序 的 描 述  
 

 表 格 編 號  
 

費 用 編 號  

    
  規 則 》 第 57 條 請 求 發 表 經 更 正 的 譯 本  
P7 
(電 子 表 格 )  

27 

    
P8 
(紙 張 表 格 )  

- 

  

根 據《 專 利 條 例 》第 31、43、120 條 及《 專 利

(一 般 )規 則 》 第 27、 35、 36、 75 條 提 出 修 訂

請 求  
 P8 

(電 子 表 格 )  
- 

    
根 據 《 專 利 條 例 》 第 51(6)條 及 《 專 利 (一 般 )
規 則 》第 51(1)條 請 求 領 取 專 利 註 冊 紀 錄 冊 所

載 記 項 的 核 證 副 本 / 專 利 註 冊 紀 錄 冊 的 核 證

摘 錄  

 P11 
(紙 張 表 格 )  

28 

    
根 據 《 專 利 (一 般 )規 則 》 第 51(1)條 請 求 領 取

《 專 利 條 例 》 第 51(10)條 所 指 的 證 明 書  
 P11 

(紙 張 表 格 )  
28 

    
根 據 《 專 利 (一 般 )規 則 》 第 51(1)條 請 求 領 取

文 件、專 利 說 明 書 或 已 發 表 的 標 準 專 利 申 請 的

核 證 副 本  

 P11 
(紙 張 表 格 )  

29, 30 

    
根 據 《 專 利 (一 般 )規 則 》 第 51(1)條 請 求 領 取

文 件、專 利 說 明 書 或 已 發 表 的 標 準 專 利 的 申 請

的 核 證 摘 錄  

 P11 
(紙 張 表 格 )  

29, 30 

    
根 據《專利條例》第 147 條及《專利(一般)規則》第

88、110 條 請 求 索 取 已 發 表 標 準 專 利 申 請 或 已

批 予 專 利 的 資 料  

 P11 
(紙 張 表 格 )  

30 

    
P12 
(紙 張 表 格 )  

17 

  

根據《專利條例》第 34 條及《專利(一般)規則》第

31 條 申 請 恢 復 因 沒 有 繳 付 維 持 費 而 被 撤 回 的

標 準 專 利 申 請  
 P12 

(電 子 表 格 )  
17 

    
P12 
(紙 張 表 格 )  

17 

  

根 據 《 專 利 條 例 》 第 40 條 及 《 專 利 (一 般 )規

則 》 第 34 條 申 請 恢 復 已 失 效 的 標 準 專 利  
 

P12 
(電 子 表 格 )  

17 

    
P12 
(紙 張 表 格 )  

17 

  

根 據 《 專 利 條 例 》 第 127 條 及 《 專 利 (一 般 )
規 則 》 第 81 條 申 請 恢 復 已 失 效 的 短 期 專 利  

  
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08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11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11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11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11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12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12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12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11C.pdf


法 律 程 序 的 描 述  
 

 表 格 編 號  
 

費 用 編 號  

    
 P12 

(電 子 表 格 )  
17 

    
P13 
(紙 張 表 格 )  

18 

  

根 據 《 專 利 條 例 》 第 28、 123 條 及 《 專 利 (一

般 )規 則 》 第 25、 76 條 請 求 恢 復 專 利 申 請  

P13 
(電 子 表 格 )  

18 

    
P13 
(紙 張 表 格 )  

18 

  

根 據 《 專 利 條 例 》 第 29、 123 條 及 《 專 利 (一

般 )規 則 》第 26、77 條 申 請 恢 復 專 利 申 請 的 權

利  
P13 
(電 子 表 格 )  

18 

    
根 據 《 專 利 條 例 》 第 45 條 及 《 專 利 (一 般 )規

則 》 第 38(1)、 38(2)條 述 及 發 明 人  
 P14 

(紙 張 表 格 )  
19 

    
根 據 《 專 利 條 例 》 第 44(2)條 及 《 專 利 (一 般 )
規 則 》 第 36 及 37(1)條 提 交 公 告 撤 銷 標 準 專

利  

 P15 
(紙 張 表 格 )  

- 

    
根 據 《 專 利 條 例 》 第 44(4)條 及 《 專 利 (一 般 )
規 則 》 第 36、 37(2)條 申 請 撤 銷 標 準 專 利  

 P15 
(紙 張 表 格 )  

20 

    
根 據 《 專 利 條 例 》 第 49(1)條 及 《 專 利 (一 般 )
規 則 》第 41(1)條 轉 介 專 利 註 冊 處 處 長 撤 銷 專

利  

 P15 
(紙 張 表 格 )  

20 

    
P16 
(紙 張 表 格 )  

- 

  

根 據 《 專 利 條 例 》 第 48(1)條 及 《 專 利 (一 般 )
規 則 》 第 40(1)條 提 議 放 棄 專 利  
 

P16 
(電 子 表 格 )  

- 

    
根 據 《 專 利 條 例 》 第 128 條 及 《 專 利 (一 般 )
規 則 》 第 73 條 請 求 提 供 寄 存 的 微 生 物 樣 本 及

請 求 專 利 註 冊 處 處 長 發 出 確 認 通 知 書  

 P17 
(紙 張 表 格 )  

- 

    
P18 
(紙 張 表 格 )  

- 

  

根 據《 專 利 (一 般 )規 則 》第 45、85條 請 求 更 改

姓 名 或 名 稱 、 地 址 、 送 達 地 址 或 代 理 人 地 址

 
P18 
(電 子 表 格 )  

- 

 
 

   
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13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13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14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15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15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15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16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17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18C.pdf


法 律 程 序 的 描 述  表 格 編 號  費 用 編 號  

P18 
(紙 張 表 格 )  

- 根 據 《 專 利 (一 般 )規 則 》 第 45 條 請 求 更 正 地

址 、 送 達 地 址 或 代 理 人 地 址

P18 
(電 子 表 格 )  

- 

P19 
(紙 張 表 格 )  

21 根 據《 專 利 條 例 》第 50、51(2)、52 條 及《 專

利 (一 般 )規 則 》 第 46 條 申 請 註 冊 或 通 知 在 一

項 專 利 或 專 利 申 請 之 中 或 之 下 取 得 的 權 利
P19 
(電 子 表 格 )  

21 

本 公 告 將 由  2005  年 11 月 28  日 起 取 代 在  2004  年 5 月 7 日 於 香 港 知 識 產 權

公 報 公 布 的 指明表格公告，以及 在 2005  年 3 月 11 日 於 香 港 知 識 產 權 公 報

公 布 的 指明表格公告 。

2005 年 11 月 18 日 專 利 註 冊 處 處 長 謝 肅 方
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18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forms_fees/patents/P19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filemanager/ipd/common/ip-journal-notices/20040507/notice_specifying_forms_patents_c.pdf
http://www.ipd.gov.hk/filemanager/ipd/common/ip-journal-notices/20050311/Notice_Specifying_Forms_Patents_Chi_110305.pdf


  P9-1 

 

 

 

 

 

專 利 表 格 第 P 9 號  
 

維 持 標 準 專 利 的 申 請  

《 專 利 條 例 》 ( 第 5 1 4 章 )  

《 專 利 ( 一 般 ) 規 則 》 ( 第 5 1 4 C 章 )  

 

一 般 須 知  

1.  除 非 另 有 說 明 ， 請 以 中 文 填 寫 本 表 格 。  

2.  本 表 格 必 須 簽 署 ， 並 註 明 簽 署 日 期 。  

3.  填 寫 本 表 格 任 何 部 分 時 ， 如 空 位 不 足 ， 請 以 附 頁 書 寫 。 每 張 附 頁 須 加 上 頁 碼 ， 以 及 註 明 附 頁

的 頁 數 。  

4.  請 提 供 姓 名 ／ 名 稱 及 在 中 國 香 港 的 聯 絡 地 址 ， 以 便 通 訊 。  
5.  查 詢 方 法 如 下 ：  

 電 郵 ： enquiry＠ ipd.gov.hk 
 網 址 ： www.info.gov.hk/ ipd 

 
遞 交 申 請 ／ 請 求  
請 連 同 適 當 的 費 用 ， 親 自 或 以 郵 寄 方 式 送 交 中 國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3 號 胡 忠 大 廈 24 樓 專 利
註 冊 處 處 長 。  
 

個 人 資 料 的 使 用  
本 表 格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料 ， 會 供 知 識 產 權 署 使 用 ， 並 可 予 披 露 ， 以 供 處 理 有 關《 專 利 條 例 》及 其

附 屬 法 例 的 行 政 工 作 。 註 冊 可 以 保 護 你 的 知 識 產 權 ， 而 申 請 表 格 內 所 載 的 資 料 ， 會 用 作 處 理 你 的

申 請 。 你 可 與 專 利 註 冊 處 處 長 聯 絡 ， 以 取 得 按 照《 專 利 條 例 》及 其 附 屬 法 例 查 閱 或 修 改 你 的 個 人

資 料 的 有 關 資 料 。  

 

01 來 檔 編 號   

 

 

 

註  1 本 表 格 只 適 用 於 一 項 專 利 申 請 。  

 

 

02 申 請 編 號 (註  1）  
 

 

 

03 申 請 人 的 全 名  

 

中 文 姓 名 ／ 名 稱  

 

 

英 文 姓 名 ／ 名 稱 (如 適 用 )      

 

 

 

 



P9-2 

 
04 佐 證 陳 述  

 

在 指 明 的 日 期 : 

(填 上 該 陳 述 的 有 效 日 期 。 按 《 專 利
條 例 》 第 33(5)條 ， 該 日 期 須 為 一 個
不 早 於 提 出 是 項 申 請 的 日 期 的 前 一
個 月 的 日 期 ）  

 

 

 

  

           

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
 

請 在 適 當 空 格 內 加 上 記 號  

 (1)  是 項 指 定 專 利 申 請 於 指 定 專 利

當 局 沒 有 被 撤 回 或 放 棄 ；  

 

  

 

(2)  指 定 專 利 當 局 沒 有 最 終 拒 絕 指

定 專 利 申 請 ；  

 

  

 

 (3)  是 項 指 定 專 利 未 獲 批 予 ；  

  或  

  

 是 項 指 定 專 利 已 獲 批 予，而 是 項

指 定 專 利 是 在 維 持 申 請 的 日 期

前 6 個 月 內 獲 批 予  

 

  指 定 專 利 的 批 予 日 期  

 

(《 專 利 條 例 》 可 於
www.info.gov.hk/ ipd  瀏 覽 ) 

 

  

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

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

 

 

 

註  2 請 於 維 持 期 限 屆 滿 前 (但 不 得 早 於 屆 滿 日 期 前 3 個 月 )繳 付 維 持 費。在 該 期 限 屆 滿 後 6 個 月 內，你 仍

可 提 出 維 持 申 請 ， 但 必 須 繳 付 訂 明 的 附 加 費 。  

 

 

05 繳 付 維 持 費  

(及 逾 期 繳 費 的 附 加 費 ) 
 

 (1)  維 持 費 到 期 日  

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

 

 

 

 

 (2)  如 屬 逾 期 繳 費，共 逾 期 了 多 少 個

月 ？  

 

 (3)  是 否 繳 付 附 加 費 ？ (註  2）  

 
請 在 適 當 空 格 內 加 上 記 號  

  是    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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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6 本 處 會 將 費 用 逾 期 未 繳 的 通 知 送 交

註 冊 紀 錄 冊 所 載 的 送 達 地 址 。 如 欲

本 處 將 通 知 送 交 該 送 達 地 址 以 外 的

中 國 香 港 地 址 ， 請 在 “ 是 ＂ 的 方 格

內 加 上 記 號 ， 並 提 供 詳 盡 地 址 。  

(《 專 利 (一 般 )規 則 》 第 28(2)及 (3)
條 ， 詳 情 請 瀏 覽  

 www.info.gov.hk/ipd) 
 

 

 

  是    否  

 

 

 

 

 

 

姓 名 ／ 名 稱   

 

地 址   

 

 

 

 

07 提 出 這 項 申 請 的 人 士 的 姓 名 ／ 名 稱

及 聯 絡 地 址  

 

姓 名 ／ 名 稱   

 

地 址   

 

 

 

 

電 話 號 碼   

傳 真 號 碼   

電 郵 地 址   

 

08 簽 署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

簽 署  

 

 

 

          

簽 署 人 姓 名 及 職 銜  

 

 

 

      

日 期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
 
 

09 隨 本 表 格 夾 附 的 附 頁 頁 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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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 利 表 格 第 P 1 0 號  
 

請 求 給 予 專 利 續 期  

《 專 利 條 例 》 ( 第 5 1 4 章 )  

《 專 利 ( 一 般 ) 規 則 》 ( 第 5 1 4 C 章 )  

 

一般須知  
1. 除非另有說明，請以中文填寫本表格。  
2. 本表格必須簽署，並註明簽署日期。  
3. 填寫本表格任何部分時，如空位不足，請以附頁書寫。每張附頁須加上頁碼，以及註明附頁的頁數。

4. 請提供姓名／名稱及在中國香港的聯絡地址，以便通訊。  
5. 查詢方法如下：  

 電郵：enquiry＠ ipd.gov.hk 
 網址：www.info.gov.hk/ipd 

 
遞交申請／請求 
請連同適當的費用，親自或以郵寄方式送交中國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24 樓專利註冊處
處長。 
 
個人資料的使用  
本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料，會供知識產權署使用，並可予披露，以供處理有關《專利條例》及其附屬法

例的行政工作。註冊可以保護你的知識產權，而申請表格內所載的資料，會用作處理你的申請。你可與

專利註冊處處長聯絡，以取得按照《專利條例》及其附屬法例查閱或修改你的個人資料的有關資料。  
 
01 來 檔 編 號   

 

02   提交此表格是為：  
        

 

     標 準 專 利 續 期  

     短 期 專 利 續 期  

請 在 適 當 空 格 內 加 上 記 號  
 

 
 
註 1 本 表 格 只 適 用 於 一 項 專 利 續 期 。  

 
 
03    專 利 編 號 （ 註 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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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  專 利 所 有 人 的 全 名  
 
中 文 姓 名 ／ 名 稱  
 
 
 
英 文 姓 名 ／ 名 稱 (如 適 用 )  
 
 
 

 
 
註 2 請於續期期限屆滿前(但不得早於屆滿日期前 3 個月)繳付續期費。在該期限屆滿後 6 個月內，你仍可提出續

期請求，但必須繳付訂明的附加費。  
 

 
05 繳 付 續 期 費  

(及 逾 期 繳 費 的 附 加 費 ) 
 

 

(1)  到 期 續 期 日  
      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

 

(2)  如 屬 逾 期 繳 費，共 逾 期 了 多 少 個

月 ？  
 

 

(3)  是 否 繳 付 附 加 費 ？ (註 2)  
 

請 在 適 當 空 格 內 加 上 記 號  

   是     否  
 

06 本處會將費用逾期未繳的通知送交註冊

紀錄冊所載的送達地址。如欲本處將通

知 送 交 該 送 達 地 址 以 外 的 中 國 香 港 地

址，請在“是＂的方格內加上記號，並

提供詳盡地址。 

(《專利(一般)規則》第 32(3)及(4) 
 條，詳情請瀏覽www.info.gov.hk/ipd) 
 

 
 
   是     否  
 
 
 
 
 
  

姓 名 ／ 名 稱   
 

地 址   
 
 
 
 

07 提出這項請求的人士的姓名／名稱及

聯絡地址 

 

姓 名 ／ 名 稱   
 

地 址   
 
 
 
 
 

電 話 號 碼   

傳 真 號 碼   

電 郵 地 址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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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8 簽 署  
 

 

 

 

 
 
 
          
簽 署  

 
 
 
          
簽 署 人 姓 名 及 職 銜  

 
 
 
         __ 
日期(日日／月月／年年年年) 
 
 

09 隨 本 表 格 夾 附 的 附 頁 頁 數  
 
   

 
 
 



 

請參閱《使用條款》(網址http://www.ipd.gov.hk) 內的《收集個人資料聲明》。 
電子提交熱線：(852) 2961 6820 

 

 

請 求 給 予 專 利 續 期  
 

維 持 標 準 專 利 的 申 請  
 

《 專 利 條 例 》 ( 第 5 1 4 章 )  

《 專 利 ( 一 般 ) 規 則 》 ( 第 5 1 4 C 章 )  
 
專 利 互 動 表 格 第 P9╱ P10 號  
 
來 檔 編 號   
 
 
註 1  本 表 格 適 用 於 一 項 專 利 續 期 或 維 持 一 項 標 準 專 利 申 請 。 要 為 其 他 專 利 續 期 或 維 持 其 他 標 準 專 利 申

請 ， 請 為 每 一 項 專 利 或 標 準 專 利 申 請 提 交 一 份 獨 立 的 表 格 。  
 
 

 續 期 的 標 準 專 利 編 號 (註 1)  
 

 續 期 的 短 期 專 利 編 號 (註 1)  
     
    

 維 持 的 專 利 申 請 編 號 (註 1)  
   

 
 
註 2  如 專 利 ╱ 標 準 專 利 申 請 以 共 同 所 有 人 ╱ 共 同 申 請 人 的 名 義 註 冊 ╱ 申 請 ， 請 提 供 其 中 一 個 共 同 所 有

人 ╱ 共 同 申 請 人 的 姓 名 或 名 稱 。  
  
所 有 人 ╱ 申 請 人 在 註 冊 紀 錄 冊 或 申 請 上 的 姓 名 或 名 稱 (註 2)  
  

  
 
 
只 適 用 於 維 持 標 準 專 利 的 申 請  
 
佐 證 陳 述  
  
在 指 明 的 日 期 : 

(填 上 以 下 陳 述 的 有 效 日 期 。 該 日 期 須 為 一 個 不 早 於 提 出
是 項 申 請 的 日 期 的 前 一 個 月 。 ) 
 
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
 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
 

請 在 適 當 空 格 內 加 上 記 號  
(1) 是 項 指 定 專 利 申 請 於 指 定 專 利 當 局 沒 有 被 撤 回 或 放

棄 及  
 

   
 

(2)  指 定 專 利 當 局 沒 有 最 終 拒 絕 指 定 專 利 申 請 及  
 

  
 

(3)  是 項 指 定 專 利 未 獲 批 予 ；  

或  
  

是 項 指 定 專 利 已 獲 批 予 ， 而 是 項 指 定 專 利 是 在 維 持

申 請 的 日 期 前 6 個 月 內 獲 批 予  
 
指 定 專 利 的 批 予 日 期  

 

 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

(日 日 ／ 月 月 ／ 年 年 年 年 )  
 
 
 
 



 

請參閱《使用條款》(網址http://www.ipd.gov.hk) 內的《收集個人資料聲明》。 
電子提交熱線：(852) 2961 6820 

繳 付 費 用  續 期 費 用 ╱ 維 持 費 用 須 在 專 利 ╱ 專 利 申 請 屆 滿 日 期 之 前 (但 不 得 早 於 屆 滿 日 期 前 3 個 月 )繳

付 。 如 在 屆 滿 日 期 之 後 6 個 月 內 要 求 續 期 ╱ 維 持 ， 則 須 繳 交 額 外 的 逾 期 續 期 ╱ 維 持 費 用 。  
 
 
續 期 ╱ 維 持 費 用 逾 期 未 繳 的 通 知 將 送 交 註 冊 紀 錄 冊 所 載 的 送 達 地 址 。 如 你 想 本 處 將 通 知 送 交 該 送

達 地 址 以 外 的 中 國 香 港 地 址 ， 請 在 下 列 空 格 提 供 詳 盡 的 地 址 ：  
 

姓 名 或 名 稱  客 戶 編 號 (如 有 )  
             

地 址 (請 在 五 行 之 內 提 供 你 的 地 址 。 )  
      
 
 
 
 

國 家 ／ 地 區 ／ 地 方   
HK 中 國 香 港  
電 話 號 碼   傳 真 號 碼  
        

 
 
 


